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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合作，4 年缠斗。

一审判决后，重庆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啤

股份”）公告称，其被判向重

庆嘉威啤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威啤酒”）赔偿3.53

亿元，重啤股份将上诉。

随后，重啤股份及其

同一阵营的嘉士伯中国发

布 6000 字长文，以“吸血”

“寄生”等措辞，指称其旗

下参股33%的嘉威啤酒，在

过去 14 年中躺赚 20 多亿

元，在商业史上极为少见。

嘉威啤酒则随即在官

网也发了一篇近6000字的

长文《嘉士伯，在撒谎！》予

以回击，称嘉士伯、重啤股

份“纯属过河拆桥，需要时

就是合作伙伴，不需要时

就是寄生虫，其抹黑合作

伙伴的伎俩，必将让中外

企业的合作历史蒙羞”，并

回赠了“变色龙”称号。

至此，一场有关“山城

啤酒”的商业合作纠纷，进

入 了 魔 幻 斗 法 阶 段 。 一

方是持有嘉威啤酒 33%股

份的嘉士伯、重啤股份，另

一方，则是持有嘉威啤酒

67%股份的重庆钰鑫实业

集团（以下简称“重庆钰

鑫”），以及重庆钰鑫实控的

嘉威啤酒。

山城啤酒恩仇录：
“嘉士伯+重啤股份”对垒“重庆钰鑫+嘉威啤酒”

事实上，这并不是双方的第一

轮恶斗。

1992年，重庆国资旗下的重庆

啤酒集团想快速扩张，时任董事

长华正兴采用了并购方式，将当

地的啤酒企业全部整合入重啤集

团版图，金星啤酒厂放弃自有品

牌及市场，成为重啤集团的第八

分厂。

1997年，重啤集团与金星啤酒

厂设立合资公司，国企重啤集团持

股 51% ，金 星 啤 酒 厂 持 股 49% 。

1998年，金星啤酒厂改制为民营企

业重庆钰鑫。1999年，重啤集团与

重庆钰鑫设立嘉威啤酒，其中重啤

集团以“山城啤酒”商标的永久使用

权作价入股，占嘉威啤酒33%股权。

设立合资公司时，双方在《产

品包销框架协议》中明确：“（在协

议期内）乙方（嘉威啤酒）不再自行

销售啤酒，应将其生产的全部啤酒

交由甲方（重啤股份）包销，不得再

自行销售给其他任何第三方，甲方

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包销乙方

所产啤酒。此外，乙方将仅生产山

城牌商标系列啤酒，不得生产或为

其他任何第三方代加工其他任何

品牌的啤酒。”

这意味着，嘉威啤酒通过多项

权利让渡，以支持重啤股份实现市

场优势，换取山城啤酒的代工权，而

重啤股份则以包销做交换。商标入

股，让渡与包销，后来成为双方争斗

的主要焦点。

而业界公认的诱因，则是2007

年重庆国资将重啤股份19%的股权

卖给了英国最大的啤酒企业苏格

兰·纽卡斯尔英国啤酒公司。第二

年，丹麦企业嘉士伯与喜力联合并

购了纽卡斯尔英国啤酒公司。后嘉

士伯几经购买、增持，其持有重啤股

份的比例达到目前的60%。

嘉士伯入主重啤股份后，经营

理念与主要管理人员发生变更，与

嘉威啤酒及钰鑫集团的合作及结账

方式等发生分歧，经多次协商无果

后，嘉威啤酒发起诉讼，至此点燃了

双方持续4年的系列讼争。

嘉威啤酒相关负责人称，前几

年嘉士伯与重啤股份是认可结算

差价及量差的，且就 1 亿多元差价

协商多次，嘉威啤酒让步，重啤股

份同意补给和解金 3000 多万元。

但嘉士伯与重啤股份领导层更换

后，不认可前任、前前任签署的协

议、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最终引爆

4年冲突。

2020年9月27日，嘉威啤酒将

重啤股份等 7 家单位列为被告，称

对方有意压缩山城啤酒的市场份

额，损害了嘉威啤酒的利益。为

此，嘉威啤酒向对方索赔 6.39 亿

元，这一索赔标的后来增加为 8.22

亿元。

该案在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

进行了多次审理。其间，重啤股份

及嘉士伯相关人员在不同场合公开

表示，嘉威啤酒撤诉，才可以就现在

的纠纷和未来的合作启动谈判。上

述嘉威啤酒相关负责人称，考虑到

双方未来还要合作，便于 2022 年 5

月撤诉。

但嘉士伯随后向当地法院提起

诉讼，诉请法院判处重庆钰鑫偿还

占用嘉威啤酒的 7 亿多元现金。

2023年10月7日，法院判重庆钰鑫

偿还嘉威啤酒7.11亿元，并支付利

息1845万元等。

撤诉，却换来对方另行诉赢，嘉

威啤酒也再次启动诉讼。

2023 年 10 月 30 日，嘉威啤酒

以重啤股份违反双方的多份协议致

其损失为由，诉请法院判处重啤股

份赔偿嘉威啤酒6.3168亿元。

简而言之，就是重啤股份在与

持股 33%的参股公司嘉威啤酒的

结算中，被嘉威啤酒认为还欠 1 亿

多元未按协议结算，双方协商后重

啤股份同意以 3000 万元“了结”此

事，后重啤股份更换控股股东和管

理层后不再认可前述意见，嘉威啤

酒因此起诉重啤股份要求对该笔

争议款进行“结账”，重啤股份方面

说，撤诉后再谈，于是嘉威啤酒撤

诉。但随后重啤股份转身状告“嘉

威啤酒的实控人重庆钰鑫占用嘉

威啤酒 7 亿多元”获胜，重庆钰鑫

一方，则以嘉威啤酒起诉重啤股份

在合作中违约，要求重啤股份赔偿

6.31亿元。

之后，重啤股份提出反诉：请求

法院解除其与嘉威啤酒于2019年3

月 15 日签订的《〈产品包销框架协

议〉之备忘录（三）》。

一位法律人士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分析称，此诉意在釜底抽薪：一

是可以抽调嘉威啤酒的计价基础，

计价基础不存在，自然就不会有结

算差异；二是借此解除双方的代工

协议。

2025年2月27日，重庆市第五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重啤股份赔

偿嘉威啤酒3.53亿元。驳回重啤股

份的反诉请求。

3 月 14 日晚，重啤股份发布公

告，称将坚决提起上诉。 同日晚，

嘉士伯中国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该

题为《重庆啤酒：坚决上诉，澄清事

实，维护合法权益》的声明称：“重

庆五中院的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重大错误，显

失公正。”

嘉士伯、重啤股份指责参股

33%的嘉威啤酒“吸血寄生”，14 年

躺赚 20 多亿元；重庆钰鑫与嘉威

啤酒则称自己让渡了全部品牌、产

能、市场换取代加工及包销，是合

理所得，且一审法院也支持了这一

事实前提，因此判处重啤股份赔偿

3.53亿元。

缠斗4年

嘉士伯、重啤股份在 3 月 14

日的声明后附的《还原真相：重啤

与嘉威合作和纠纷经过》一文，引

用了“吸血寄生”4个字，引起舆论

关注。

该文称：“惊人利润：寄生重

啤（记者注：嘉士伯此文指‘重啤

股份’，下同），嘉威（记者注：嘉士

伯此文指‘嘉威啤酒’，下同）年躺

赚2亿净利润——随后发生的事

实证明，这份包销协议对嘉威的

利益高度倾斜。在包销协议下，

重啤承担市场开拓、品牌推广和

渠道建设的全部责任，同时面临

市场竞争和经营风险，而嘉威却

坐享其成，锁定收益，毫无市场波

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对等

的合作模式严重违背市场规律，

嘉威早已从代工厂蜕变为依附于

上市公司的‘吸血寄生体系’，在

商业史上极为罕见。”

嘉士伯中国在该文中称：

“2013年底，嘉士伯集团成为绝对

控股大股东，重啤完成国企改制，

随后进入高速发展期，销量持续

增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这也

让嘉威的收益远超国企时代。在

签订包销协议前的2008年，嘉威

年利润仅 2100 万元，而到 2023

年，其净利润已增长至近2亿元，

涨了近10倍。2009—2023年，嘉

威累计获得的总利润高达 20.29

亿元，其中16.48亿元是在嘉士伯

控股重啤之后，占比高达81.2%。”

“嘉士伯，在撒谎！”近日，上

述嘉威啤酒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嘉士伯入主重啤股

份后，加大了市场推广费用之类

的分摊，并强行从结算款中扣除，

拒不履行双方执行多年的多份协

议和备忘录、会议纪要，构成违

约。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这些事

实，嘉士伯身为跨国公司，弃法律

及法院认定事实于不顾，一审输

掉后转而进行道德审判，且歪曲

事实，用恶毒语言攻击嘉威啤酒。

双方利益冲突的核心点在于

嘉士伯入主重啤股份后的这些

年，啤酒市场出现了大幅增长，但

嘉士伯通过调整产品战略的方

式，山城啤酒的销量反而出现“断

崖式下跌”，核心冲突就此产生。

3 月 20 日，嘉威啤酒在反击

长文中称：“嘉士伯对一审败诉轻

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反而抹黑

合作伙伴，诋毁个人，转移舆论关

注焦点。”

上述嘉威啤酒相关负责人

称，嘉士伯、重啤股份的两篇攻击

长文用“八大谎言”诽谤嘉威啤

酒，嘉威啤酒已委托律师向嘉士

伯及重啤股份发函，并保留追究

嘉士伯及重啤股份声明失实、误

导舆论、损害公司及个人名誉法

律责任的权利。

其认为这些“谎言”分别为：

屡屡违约，且对嘉威啤酒多次赔

偿，却倒指嘉威啤酒通过诉讼和

舆论摸黑施压；嘉威啤酒是双方

的合资公司，从来都不是代工厂，

因为重啤股份既是股东，又是包

销方，双方并无《代工协议》；公开

指责嘉威啤酒有攫取不当利益，

却无法出示证据，请嘉士伯、重啤

股份拿起法律武器主张权利，而

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将重啤股

份2015年大量集体资产减值致账

面亏损，却据此称自己2015年亏

损而嘉威啤酒赢利1.46亿元。

上述嘉威啤酒相关负责人

称，重啤股份此前的公告及嘉士

伯的新闻稿显示，嘉士伯高层曾

认可包销协议，且嘉士伯与其他

小股东全票通过包销协议议案，

却倒指嘉威啤酒锁定 20 年超长

期超额利润。

该负责人还表示，重啤集团

以“山城”商标使用权作价入股

嘉威啤酒致后者拥有该品牌使

用权，嘉士伯与重啤股份却只对

公众提包销协议2029年到期，嘉

威啤酒就无法使用“山城啤酒”

商标，但法律人士指出，包销协

议与商标使用权作价入股是完

全不同的两层法律关系；重啤股

份 2023 年年报显示山城啤酒及

其他经济型啤酒合计年销量不

到10万吨，占重啤股份整体年销

量不足 3%，却在近 6000 字长文

中称“2023年销量较2019年反而

增长了 17%，继续展现其强劲的

市场竞争力”。

嘉威啤酒方面称，自己拥有

的“山城”商标使用权的山城啤酒

在外资并购重啤集团后，近10年

山城啤酒销量降至一成，担心山

城啤酒会成为下一个消亡的驰名

商标“天府可乐”，而嘉士伯与重

啤股份则称山城啤酒目前还有16

万吨年产销量。

何为“吸血寄生”？

双方在历史沿袭、合作过程

中的分歧，除前述所提的概要基

本一致外，在其他利益领域，均各

执一词。

上述嘉威啤酒相关负责人

称，1999 年嘉威啤酒成立时，重

啤集团以“山城”商标使用权入

股，获得 33%的股份。1999 年山

城啤酒销量不足 16 万吨，当时

还 不 是 驰 名 品 牌 ，是 2004 年 、

2005 年被认定的驰名品牌，山

城啤酒后来壮大成为西南王，

是嘉威啤酒和重啤集团、重啤

股份合作的结果。

该事件发生后，记者向嘉士

伯、重啤股份方面提交采访函，询

问“重啤股份旗下有马大工厂（重

庆九龙坡马王乡厂、北部新区大

竹林厂的合称）、合川工厂，以及

与重庆钰鑫实业合资的嘉威啤

酒，这三家工厂均生产山城啤酒，

重啤股份对嘉威啤酒的结算价

格，是有别于贵公司旗下其他工

厂的结算价格，还是同品牌、同

规格、同型号的结算价格一样”等

问题。

截至发稿，嘉士伯、重啤股份方

面未对记者的提问作出直接答复。

不过，嘉士伯、重啤股份方面

3 月 18 日回传给记者的《答复》

称，《包销协议》约定了“平进平

出”，重啤股份包销嘉威啤酒产

品的价格，按照重啤股份的出厂

价为准进行结算，也就是说，重

啤股份从嘉威啤酒那里购买啤

酒，再原价卖给经销商，不可以

有差价。

该《答复》还称，《包销协议》

还约定了“同增同减”，嘉威啤酒

的包销量与重啤股份在重庆主城

区的主要工厂（马王乡、大竹林工

厂）销量同步增减。因为所谓同

增同减只是一个原则，考虑到双

方生产品种以及实际销量统计的

差异和滞后，必然会在时间上导

致所谓“量价差”。但是，对量价

差如何计算和补偿，《包销协议》

没有明确约定。

嘉威啤酒则对记者的提问简

单明了：双方约定，嘉威啤酒卖给

重啤股份的酒水单价与“马大工

厂”保持一致，即不产生价差。

嘉威啤酒3月20日在公开回

应嘉士伯、重啤股份时使用了“变

色龙”一词。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得的信息

显示，重啤股份对前述几家工厂

的结算价格一样。

嘉威啤酒方面还认为，因重

啤股份持有嘉威啤酒 33%股份，

这意味着重啤股份与嘉威啤酒

的利益，转而体现到了股权收益

中——重啤股份避开自己在嘉威

啤酒中的股权投资收益及分红不

谈，反而把嘉威啤酒形容成吸血

鬼，是在误导公众和媒体。

“当年嘉威啤酒为山城啤酒

打拼市场时，冲在前面，和重啤集

团的人一起打下来的江山。”重啤

股份一位不愿具名的主城区二级

经销商 3 月 19 日对记者称，后面

重啤股份换了“老板”，双方才闹

得不合。

相 关 法 律 文 本 显 示 ，2015

年，重庆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在

协调嘉士伯、重啤股份与重庆钰

鑫、嘉威啤酒的冲突时，曾建议

嘉士伯、重啤股份“应以遵守法

律与契约精神为基本原则”，通

过沟通解决分歧。

回赠“变色龙”

2024年9月4日上午，记者旁

听了相关案件的庭审。双方律师

围绕嘉威啤酒向法庭提交的证据

进行质证，在其中一项证据质证

时，嘉威啤酒的律师当庭指出重

啤股份的律师在反驳嘉威啤酒的

证据时，逻辑无法自洽。

2025 年 3 月 18 日，嘉士伯中

国、重啤股份方面给记者的回复

称，嘉士伯“已全面履行与收购重

啤相关的协议和承诺”。这与该公

司并购重啤集团时其总裁对当地

媒体的表述，以及重啤集团几个分

厂“暂停生产”时的表态有冲突。

根据记者获得的可靠信源，

2015 年时，重庆市经信委会同大

渡口区政府组织召开沟通协调

会，“建议重啤股份应以遵守法律

与契约精神为基本原则，积极主

动与重庆钰鑫进行协商，妥善解

决当前双方在量差、价差方面存

在的分歧”。

这场政府协调会还提出：

“山城啤酒是重庆工业为数不多

的优势品牌，重啤股份在实施产

品结构调整中，也应充分考虑如

何巩固发展山城啤酒品牌，这也

是当初嘉士伯集团向重庆市政

府的承诺。”

记者2024年8月曾向嘉士伯

中国、重啤股份方面提问：嘉士

伯在并购重庆啤酒集团及重啤

股份时，曾向重庆市政府等机构

承诺，将把嘉士伯中国区总部搬

迁至重庆，且把嘉士伯集团亚洲

研发中心设在重庆，并以此作为

并购重庆啤酒集团的对价之一，

这 两 项 承 诺 目 前 是 否 已 经 兑

现？未兑现的原因是什么？未

来是否会履行这一承诺？但当

时并未收到回复。

嘉士伯中国、重啤股份方面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补充回答时

称：“嘉士伯集团作为重啤的大股

东，已全面履行与收购重啤相关

的协议和承诺。”

不过，至记者发稿时止，重庆

区域内暂无“嘉士伯中国区总部”

和“嘉士伯集团亚洲研发中心”。

公开信息显示，嘉士伯中国区总

部现设在广州，嘉士伯集团亚洲

研发中心现设在佛山。目前尚无

法进一步确认嘉士伯中国是如何

通过技术手段，将这两个机构“穿

越”到重庆。

贵州贵达（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秋燕称，嘉士伯在并购重啤

集团及重啤股份时，对重庆市政府

的那几项承诺，是否写进正式协议

里去，这非常关键，也引人怀疑。

承诺非契约？

相关法律文本显示，2015年，重庆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在协调嘉士伯、重啤股份与重庆钰

鑫、嘉威啤酒的冲突时，曾建议嘉士伯、重啤股份“应以遵守法律与契约精神为基本原则”，

通过沟通解决分歧。 程维/摄影

99.43

嘉士伯与重啤股份领导层更换后，不认可前任、前前任签署的协议、

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最终引爆4年冲突。

双方利益冲突的核心在于嘉士伯入主重啤股份后，啤酒市场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嘉士伯通过调整产品战略的方式，山城啤酒的销量

反而出现“断崖式下跌”。

嘉威啤酒3月20日在公开回应嘉士伯、重啤股份时使用了“变色龙”一词。

嘉士伯中国、重啤股份方面2025年3月18日在补充回答时称：“嘉士伯集团作为重啤的大股东，已全面履行与收购重啤相关的协议

和承诺。”

资料来源：嘉威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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